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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申請容積移轉、「捐贈國有」及依相關法規規定抵繳稅款移轉登記

為公有等方式辦理，期能逐步解決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問題。 

三、鑑於既成道路係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及土地之徵收補償所需經費龐大且屬全國通

案性問題，公路總局將賡續依「交通部公路總局經管之省道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取得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十三）行政院函送蔣委員萬安就大眾運輸工具之博愛座存廢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0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6-268） 

蔣委員就大眾運輸工具之博愛座存廢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現行大眾運輸工具設置博愛座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如設置博

愛座比率、標示或播放提醒禮讓座位之警語等）辦理，供身心障礙者及老弱婦孺優先乘坐，

交通部並視需要標示或播放提醒禮讓座位之警語，以宣導方式提醒民眾謙讓，俾利博愛座確

實提供有需求者使用。 

二、自大眾運輸工具依法設置博愛座以來，交通部除曾接獲民眾提出廢除博愛座之建議外，亦曾有

身障團體及民眾提出應修法增設博愛座或立法強制讓座等建議，因事涉政策方向，交通部已

請衛福部參考評估，後續交通部將配合衛福部之檢討結果，再行續處。 

（十四）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重新開放加拿大牛肉進口僅查看帶骨

肉是否帶有禁止進口的脊髓與神經組織，應加強檢驗普利昂蛋白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0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6-276） 

盧委員就「重新開放加拿大牛肉進口僅查看帶骨肉是否帶有禁止進口的脊髓與神經組織，應

加強檢驗普利昂蛋白」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秉持全力為民眾食品安全和健康把關之立場，並以科學化之風險評估為最高指導原則，在

確認食用風險極低及管理體系可信任並審慎評估後，始允許牛肉及相關產品輸入申請事宜。 

二、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皆確認，牛海綿狀腦病病原（prion，變

異性普立昂蛋白）不會存在於肌肉組織，歐盟科學執委會（EUSSC）亦認定不論經由自然感

染或實驗感染的牛隻，在任何罹病階段，變異性普立昂蛋白不會存在於骨骼肌組織。變異性

普立昂蛋白只存在於特定部位，這些部位即稱為「特定風險物質」。 

三、牛海綿狀腦病病原（變異性普立昂蛋白）只存在於感染牛海綿狀腦病牛的「特定風險物質」中

，本部已要求牛海綿狀腦病發生國家輸臺牛肉不可以含「特定風險物質」，也不可以是來自

於罹患或疑似罹患牛海綿狀腦病的牛隻，俾使「特定風險物質」不得進入食品供應鏈。 


